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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诗学奉行“第一义”的不同路向及其得失 
 

王逊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摘要：“第一义”学说与中晚明诗学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过往学人多将此视作七子派因袭模拟以

致无穷流弊的重要思想渊源而屡有批评。但就文学创作的实际言，奉行第一义，特别是取法古人，既

是无奈之举，也属必然选择。就彼时文坛的格局说，这是明代文人基于现实处境的应对之方，且伴随

潮流变化而同步更张。就讨论诗文创作的模式论，或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

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或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理念，且强调自我和自主。前者于方便后

学的同时也极易滋生流弊，后者虽因通脱灵活广受好评，但也容易遭致“轻薄”“矜诞”等缺失。彼

此各有利弊，如何解决这对矛盾成为历代文人的难题，个中关键或在于厘清歧异的表述方式及其带来

的必然效果。 
关键词：第一义；中晚明诗学；模仿；处境；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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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诗坛流派纷起，论调多元，或主格调

而尚复古，或重个性而崇革新；同为格调论者，

所标举的典范不一，至若情感之强调，又有“情

真说”“情痴说”“情教说”等多种。彼此论辩攻

讦，递相主导文坛，造就繁复面貌。中晚明诗学

受多种因素之影响，就历史传统而言，则与严羽

《沧浪诗话》一书有着繁复关联
①
。删繁就简，

就大端而言之，“第一义”学说当是其中最具影

响力的命题，尽管时人对它的态度或是认同，或

是反感。至于何谓“第一义”，严羽有云： 
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

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

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

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1](7) 

其以禅喻诗，认为汉、魏、晋与盛唐之诗与

第一义的禅法类似，具有最高典范价值，应当成

为我们理所当然的取法对象。正如有学者所言： 

学习的对象本身有高下之别，这种高下意

味着真理性的高低，学诗者选择不同的学习对

象，对于其所达到的境界具有直接的影响，换

言之，学习对象的高下直接影响学习者水平的

高下。[1](15) 

就此来说，标举“第一义”，最核心的旨趣

在于强调为文当确立最高典范，并积极取法。延

及后世，因儒道思想资源影响、文坛现实格局、

文人个体理解等方面存在诸多歧解，以致其内涵

多有变化，突出表现在有关典范的确立(或拘泥于

少数对象，或强调扩大取径)和取法典范的方式

(或固守而不免偏狭，或灵活而鼓吹融通)等方面。

但所谓的“异”，从根本上说并未偏离“第一义”

的主导诉求，它们展现的是在总体原则指导下，

围绕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和一般规律而进行的

探讨和思考。故而考虑到本文系有关中晚明诗学

问题的集中探讨，便有意搁置了有关“第一义” 
                                  
收稿日期：2022−12−22；修回日期：2023−08−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明诗学现代阐释研究”(20BZW097)；扬州大学“高端人才支持计划” 
作者简介：王逊，男，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思想史、近现代学术与文化，联

系邮箱：prin8413@126.com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6 期 

 

180

 

 
的具体考察(前贤郭绍虞等对此已有细致分析)，
专就其与诗学关系中的核心话题展开论述。 

中晚明文坛虽众声喧哗，但以七子派、公安

派、竟陵派为主要代表，“杂音”的存在并不影

响总体的面貌。就七子派而言，其诗学主张无疑

与“第一义”关联甚深，所谓“文必秦汉，诗必

盛唐”云云，道尽个中滋味
②
。郭绍虞即指出“第

一义之悟，则又明代前、后七子所常言”[2](317)，

譬如李梦阳，“他只是受沧浪所谓第一义的影响，

而于各种体制之中，都择其高格以为标的而已”。

世人一般认为正是由于拘泥于“第一义”之窠臼，

故而七子派视野狭隘，观念教条，以致因袭剽剥

之弊肆意滋生，时人已多有批评，“或议其徒得

声响，或讥其食古不化”[2](382)，故而“第一义”

学说以及复古之举广遭恶谥。 
同样已被视为“共识”的，是“中郎之论出，

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

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

伟矣”[3](567)。而袁宏道的核心主张与关键诉求，

正可谓是对“第一义”的批判与突破。在他看来，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

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

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古人之法，

顾安可概哉！”[4](709−710)古今皆有特定之“时”，理

当各适其宜，不能强行划一，盲目因袭更是百弊

丛生。这一理论提炼显然具有充分依据，他并举

过往的文学发展历史予以充分论证： 
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丽饤饾

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

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

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

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

然奇则其境必狭，而僻则务为不根以相胜，故诗

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

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

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

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如淡非浓，而浓实因于淡。然其敝至以文为诗，

流而为理学，流而为歌诀，流而为偈诵，诗之弊

又有不可胜言者矣。[4](710) 

文中辨析了六朝以降诗歌创作的特征及得

失，但其旨趣不在单纯褒贬评判，在袁宏道看来，

不同时代有其特定的文学发展境况及相应的文

学演进趋势，进而形成了特定的创作思路与理

念，造就了多元的创作面貌和风格，或法或变，

或浓或淡，皆有其自足逻辑，不可一概而论、笼

统视之。如此说来，每一创作个体最重要的任务

便当是对当下、对自我的明晰判断和客观追索，

而非盲目效仿某一典范，这便在前提上否定了

“第一义”的合理价值。不仅如此，他还消解了

作为典范的盛唐诗的尊崇地位，所谓“盛唐诸人，

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至于被

视为批判对象的宋诗，虽流弊无穷，但也并非一

无是处，其时依然涌现出了欧阳修、苏轼这样

的大家，“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

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更重要的是，唐宋

诗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七子派理解的那样截然对

立，历史地考察，“盛唐—中唐—晚唐—宋”这

一长时段的诗歌发展历程正符合他所说的“夫法

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宋诗依然从唐诗处取益

良多，并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唐诗精神的延续与

传承，所谓“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此一

来，取法“第一义”在具体层面的合理性与必要

性也被推翻了。 
两相对照，“第一义”自然更是难逃恶评。

但以上论述看似明确清晰，就考察视域而言却不

免粗疏，甚而某些“对话”是在错位的情况下发

生的。我们的思考宜进一步深入，“第一义”学

说与中晚明诗学间的复杂关联也宜进一步明晰。 

 

一、典范与前提 

 
究其实，“第一义”的丰富内涵中首先涉及

的是对典范的仿效，如果换一种表述，这正是历

来探讨甚夥的模仿与创作的关联性问题。其中又

可以拆分为两个话题，一是要不要模仿，二是如

何确定模仿对象。就前者论，不论基于何种立场，

就创作实际而言，似乎谁也不能否认这么一个前

提，即凡论及学习诗文写作的法门时，起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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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免不了对特定对象的模仿。七子派推崇复古之

说，无论是为了正面立论，还是被动回应，都会

对此一话题尤为重视，特别是到了明末阶段，在

总结前人经验、反思前人缺失的基础上，七子后

裔就师古与继承、模仿与变化、师古与创造等问

题皆有专门细致的深入考察。即使是被人广为

批评的“形式”之模仿，他们也多有辩护与说

明
③
。据此，清人有类同总结之声明，譬如姚鼐

即称“近人每云，作诗不可摹拟，此似高而实欺

人之言也。学诗文不摹拟，何由得入？”[5](971)

相关言论甚夥，兹不赘述。 
既肯定了模仿之必要，自然要引出另一个重

要话题，即模仿对象及范围之选择，其与“第一

义”学说的关联似乎更大，影响及反响也更为深

远。譬如说当我们论及七子派与“第一义”学说

的关联时，首先想到的都是“文必秦汉、诗必盛

唐”，其中透露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学习的对

象有特定范围，系基于一定标准筛选出的“典

范”，追根溯源，相关意识在严羽处早有直接、

明白表述，所谓：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

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

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

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6](1) 
李梦阳明显继承了严羽的主张，云“图高不

成，不失为高，趋下者，未有能振者也”[7](1912)，

据此为其复古观点张目。自此以降，追慕者皆奉

此为金科玉律。此等言论振聋发聩，但不由分说

的价值判断和盛气凌人的强制说教或能产生震

撼效果，却未必让人心悦诚服。譬如说，模仿为

何要从最高典范做起？假使随意选择学习对象

是否一定贻害无穷？诸如此类的问题难保不会

令人心生疑窦。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第一，七子

派的选择是出于不得以的无奈。模仿是初学者的

起步阶段，我们必须预先厘清头绪并确定目标，

且从便于操作的角度考量，我们只能由部分或单

一对象入手。历代文学积累丰硕，学人初入宝库，

但见琳琅满目，惊奇欣喜固然有之，却也不免头

晕目眩，若无先导开示门径，框定一个相对有限

的范围以供学习，只怕不知所措。王世贞曾联系

文学创作实际，对“第一义”之“效用”有生动

阐释，云“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

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

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8](964)。此语道尽个中滋

味，故而这一态度便不只是七子派的一家立场，

时人多有同调。第二，七子派的观点很大程度上

都是基于创作实践而来，如果说前文强调的是无

奈，实则如此选择也(更)是出于必要与必然。自

严羽以降，学人多强调“入门须正”，明确区分

何者当学、何者不当学，反对随意选择取法对象。

此一主张看似专横武断，极易招致争议，却也是

经审慎思量后的结果。万时华论诗时以作画譬

喻，云“今之为数君子诗者，大都学诗如名手临

摹古画法书，初纸乍脱，尚自依稀，从临本转相

传写，再四而后，渐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脱

之，乃复佳耳”[9](265)。就同一作品而言，再好的

临本也少了些神韵意趣，影响取法借鉴的效果，

更不必说那些格调品格较差的作品了。因此，就

模仿的对象而言，必须是也只能是那些经典作

品。作画与作诗之间或存在必要差异，不可混

为一谈，但从初“学”的角度来说，总有些经验

和教训存在一定的共性，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文徵

明的主张：“观宋人文，无若观唐文，观唐无若

观六朝、晋、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极乎六

籍。审能尔，是心奴耳目，非耳目奴心，为文弗

高者，未之有也。”[10](229)在他们看来，之所以面

对庞大的文学遗产形成明确的区分态度，是对其

艺术水准进行鉴定评判后的必然结果，具体来

说，盛唐诗和秦汉文等成为最高典范系出于一种

“必然”。或有人对这一结论要产生疑问，但许

学夷指出，“学者闻见广博，则识见精深，苟能

于《三百篇》而下一一参究，并取前人议论一一

䌷绎，则正变自分、高下自见矣”[11](313−314)。而

经其细致辨析，结论是： 
《三百篇》而下，惟汉魏古诗、盛唐律诗、

李杜古诗歌行，各造其极；次则渊明、元结、韦、

柳、韩、白诸公，各有所至；他如汉、魏以至齐、

梁，初、盛以至中、晚，乃流而日卑，变而日降。

其气运消长，文运盛衰，正当以此别之。苟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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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则齐、梁可并汉、魏，而中、晚可并初、盛

也，诗道于是为不明矣。[11](317) 

诸人皆言之凿凿，就逻辑而言，似未见严谨

周密，但此类判断或结论历经文学史的沉淀，

早已成为一种“常识”，获得世人的充分认同，

若是有人质疑相关作品的典范意义反倒是咄咄

怪事。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不唯与七子派同调者，

即使是那些对立面，如果详细考量他们的观点，

也未曾完全摆脱“第一义”式的思维方式。譬如

唐宋派，看似与七子派针锋相对、泾渭分明，但

他们同样认可并强调秦汉文的典范地位，只是在

具体取径或操作方式上有所不同，强调由唐宋而

上溯秦汉，换言之，他们对七子派的质疑和矫正，

只是操作层面的调整，并未触及总体思路的更

张。再如袁宏道，虽对宋诗多有褒奖，且有“唐

无诗”之说，但那不过是矫枉过正之辞，有学人

指出，“袁宏道挑战李、杜崇高地位的真正动机，

并非否认李、杜是伟大诗人这一事实，而是反抗

16 世纪复古派所定立的权威标准”[12](152)。其弟

袁中道出于纠偏的考量，更是明确标举盛唐诗的

典范地位，云“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

皆外道也”[13](458)。就此来说，认可秦汉文与盛

唐诗的典范地位是古人的共识，且这一结论并非

贸然得出，实有充分的文学依据，即这些作品的

文学成就及价值当得这一尊崇。因此，严羽等人

的观点并非大言欺人，实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退一步来说，既然只能从单一对象的模仿开

始，则必然要选取典范之作，否则这“取法”也

失去了意义。清人对此做出了明确回应，姚永朴

有云： 
若夫欲从数百千万卷中，撮其英华，去其糠

秕，非知所抉择不可；欲知所抉择，非有真识不

可；欲有真识，非有师承不可。盖有师承而后有

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骑之无归。[14](8) 
桐城派的论文主张与七子派多有龃龉，但重

视起点处的抉择却是他们的共识，并且都会依照

一定的标准筛选出若干对象作为(最高)典范，所

谓“撮其英华，去其糠秕”。可能的差别在于七

子派的要求不免专断，表述也略嫌笼统，桐城派

则强调学有统绪，每一步都应有明确规划，相较

更为具体和客观。姚永朴为学文者重点推荐了

《古文辞类纂》与《经史百家杂钞》这两部古文

选集，且云“吾人从事兹学，自当先取派正而

词雅者师之，余则归诸涉猎之中。又其次者，

虽不观可也。果如是，必不致损日力而堕入歧途

矣”[14](9)。较之严羽和七子派，基本思想可谓若

合符契。 
综上，我们对“第一义”学说的合理价值已

有必要彰显，但此举似乎并不能完全消除必要的

疑问，甚而有人要指责其中忽略了一项颇为关键

的问题，即取法最高典范虽有重要意义，但仅以

最高典范作为效仿对象是否存在缺失。关乎此，

我们不难获得一些答案。有学人指出，七子派取

法“第一义”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具有强烈的

排他性，“此说强调了‘直截根源’，在择定了入

门最高标准之后，其他作品皆被舍弃”[15](136)。

依照“必”的思路，此举可谓理所当然，但偏狭

僵化之弊也应运而生： 
秦汉派觑定文学源头，奉之为最高理想，这

本来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他们一则截断了文学

发展的正常路径，蔑视后世大家对前人学习的积

极成果，从而也舍弃了有益的学古经验；再则由

于秦汉文字本来与后世的轨辙备具、径路可循不

同，往往篇章浑融，难以字分句析，这本属于文

章发展的时代特征，但秦汉派遂以此为作文轨

辙，在难以追寻篇章字句规则的时候，不免陷溺

于摹拟声色以求逼真。[15](150−151) 
这一层面或许争议更大，有关“第一义”的

批驳主要与此相关，针对七子派主张的调整与纠

偏也往往就此发端，甚至于我们有关“第一义”

的主要印象及基本评价也都来源于此。但需要注

意的是，相关论述看似清晰明白，其背后仍不免

有所遮蔽与混淆。譬如说，据上文分析，在“第

一义”的名目下，包含了如何筛选典范、确立何

种典范，如何取法典范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排

他性”的问题虽确实存在，却只针对部分层面，

不能据此构成对“第一义”的通盘否定。且我们

只是在严厉批判作为现象的“排他性”，却少有

考察其来龙去脉，因此，相关问题仍有进一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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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必要，特别是细节的丰富与脉络的多元，其

中的要义之一，即在于我们要开拓考察视野，将

特定现象纳入历时发展进程中，明了其孕育环

境、当下诉求与渊源流变，而非仅仅停留在共时

层面，孤立、泛化立论。 

 

二、处境与选择 

 
以秦汉文与盛唐诗作为最高典范是时人共

识，相关作品也确实当得这般尊崇，看起来这只

是一个文学判断，实则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他们

强烈的现实考量。就前七子身处的文学境况而

言，最大的问题或曰危机有二：一是自明初以

来，日益形成了一种“重经术而黜词赋”的氛

围，“包括诗歌在内的古文词生存与发展空间为

之缩减”；二是其时的主导审美理想沦为一种淡

缓柔靡的风格[16](122)，时人多有检讨。譬如李开

先有云，“国初诗文，犹质直浑厚，至成化、弘

治间，而衰靡极矣。自李西涯为相，诗文取絮烂

者，人材取软滑者，不惟诗文趋下，而人材亦随

之矣”[17](916)。此类言论甚夥，“衰靡”云云，成

为时人的普遍印象，故而纠偏祛弊、改弦更张成

为一种强烈诉求，于是乎才有了所谓“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之表彰。王九思即云“本朝诗文自成

化以来，在馆阁者倡为浮靡流丽之作，海内翕然

宗之，文气大坏，不知其不可也。夫文必先秦两

汉，诗必汉魏盛唐，庶几其复古耳”[18](231)。个

中的可能流弊他们并非全然无知，但在特定境况

下，不得不矫枉过正，“责备者犹以为诗袭杜而

过硬，文工句而太亢，当软靡之日，未免矫枉之

偏，而回积衰，脱俗套，则其首功也”[17](932)。 
循此角度，即充分考量相关命题的具体语

境，我们的认识及判断当有不同。譬如说七子派

和公安派，前者高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后者则宣扬“纵心纵口”“独抒性灵”，彼此文学

观念不同，价值立场有异。个中原因也不难理解，

独创、个性本就较之模仿、因袭更具强大吸引力，

文学发展的动力也得益于扫除陈规、与众不同，

加之七子派文学创作中大量存在剽剥蹈袭之弊，

世人有此态度可谓理所当然。单纯就观点来看，

公安派的主张似乎更为通脱、合理，但这种“单

纯”的考察方式本身带有不可避免的缺失或遮

蔽，其中的一个重要盲点就在于忽略甚至无视了

我们此处提及的现实处境。 
就七子派而言，秦汉文与盛唐诗的大力表彰

与宣扬不仅只是一种文学类型或风格的喜好与

采纳，而带有重新确立诗文地位、明确合理发展

方向的诉求，正如有学人论及的： 
李、何诸子极力倡导复古，本于尊崇古文词

价值地位的立场……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以

复古相尚，寻求别开蹊径，更主要的是其归向文

学本位，在崇尚古典中实现了由重诗文经世实用

性引向对它们本体艺术关怀一种文学价值观念

上的转迁。[16](56) 
这是一种根本上和总体上的文坛格局重建。

对于公安派来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特别是基

本的文学旨趣和审美理想已然重新确立的情况

下，他们的任务已经从重建格局、确立典范转化

为如何更好地建构审美理想
④
。就“重建”而言，

难免矫枉过正，譬如七子派通过强调“必”来扭

转局面，对于他们来说，确立目标是首要的，具

体手段和路径难免空疏甚至偏狭，有时候甚至需

要借助这些带有“缺陷”的手段来达成目的。但

对后续建设者来说，他们不是宏观立论，而是要

处理具体、直接的对象，此前的种种口号、论调

因陈义过高或考虑过简，难免左支右绌甚至错漏

百出，他们因之要有补充、完善甚至矫正、反拨

之举。譬如说他们普遍认识到七子派复古之失在

于泥、在于袭、在于拘求与古人同，结果非但未

能靠近典范，反而失去了自家面貌，那么“针对

复古摹拟之伪(如情感的过度文饰、形式的摹仿、

情感的造作、诗情与人格的分离等导致的不够真

实)”[19]，而提出重视个性、鼓吹性灵也是理所当

然。与此相伴随，文学典范也有所更张。譬如舍

弃七子派直接取法秦汉文的路径，强调从唐宋文

入手，又或者大力表彰宋诗的价值，但正如前述，

此类言论并不构成对七子派“第一义”取径的反

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鉴于前者之失，探求更

为合理地接近典范的方式。由唐宋文向秦汉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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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自不必说，鼓吹宋诗价值，针对的正是时人泥

唐太过之弊，症结虽在“泥”上，但就事论事的

批评和具有针对性的纠偏或许难以奏效，毕竟泥

唐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让人无法轻易

抽身，假使一方面仍以盛唐为典范，另一方面又

强调自我和个性，世人极易由于“惯性”和“陈

规”重蹈覆辙，那么唯有推倒重来，实现包括取

法对象在内的整体改易，时人的思维方能有较大

转变，即唯有造就全新局面，方能崭然有异。当

然，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矫枉过正”，部分

思路也有待后续调整，譬如竟陵派就对公安派的

主张多有扬弃
⑤
。 

虽然七子派的诗学命题存在严重缺陷，但公

安派的理论主张也并非全然允当
⑥
。更重要的是，

后者对于前者的反拨甚至取代并不只是文学观

念的简单对抗，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仅仅停留在

他们提出的命题上，更要细致考量背后的动机。

毕竟一应命题并非凭空提出，这其中有社会环境

与学术思潮的影响，但首先还是对现实文学状况

的回应。我们在评价相关命题时，不应简单判断

何者先进、何者落后，而需首先回答它们的提出

有无现实性、必要性和针对性。就此而言，无论

七子派还是公安派，他们种种理念的提出，都有

其必要价值，至于后续流变，特别是种种弊端，

虽与他们存在密切关联，但也不能就此否认其提

出时的可贵价值。 
“第一义”学说的推行是基于现实处境，那

么随着现实的变化而调整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七

子派对此显然具备鲜明意识并自觉求变。模仿或

许确为写作起始的必然选择，但七子派亦有拟议

以成变化之说，他们同样追寻由袭到创的升华与

超越。前文提及了“排他性”，实则七子派对其

可能的利弊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做出了深刻检讨

与反省，从而实现对“第一义”的改造与完善。

我们最为熟悉的或许是谢榛的主张，其云： 
予客京时，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

实、宗子相诸君招余结社赋诗。一日，因谈初唐

盛唐十二家诗集，并李杜二家，孰可专为楷范?

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王孟。予默然久之，

曰：“历观十四家所作，咸可为法。当选其诸集

中之最佳者，录成一帙，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

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

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夫万物一我也，

千古一心也，易驳而为纯，去浊而归清，使李杜

诸公复起，孰以予为可教也”。[8](1189) 

过往研究在处理谢榛与后七子的矛盾时往

往左袒茂秦，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认为谢氏论诗

圆融，较李攀龙等人高明，譬如李庆立即说： 
李攀龙发起诗社，倡言复古，对持异议者，

历来就视同异类，极力排斥。谢榛崇尚近体，力

主“以盛唐为法”，但他并不是“视古修辞，宁

失诸理”，回到盛唐去；而是立志在继承盛唐的

前提下创新，自成一家。这与李攀龙的主张小同

大异。[20] 
且在论者看来，“其他诸人，特别是王世贞、

吴国伦，后来在自赎性反思中有所清醒，增加了

对谢榛的理解和认识”[20]，即他们经长期实践与

反思，开始自觉认同谢氏的诗学主张。这一观点

实出自钱谦益，其云“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

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3](424)。 
类似说法陈陈相因，几成常识，但可能的误

会仍有不少。与谢氏类似，后七子其他诸人亦有

杂取众家、融会贯通的想法，譬如王世贞即云： 
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

宛露，非断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

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

《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

《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

记》、班氏《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

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

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

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

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后来，麾之而

后却，已落第二义矣。[8](964) 
王氏此论，若将其归结为受谢榛启发或影响

不免简单。结合文学史发展来看，这可谓是当

时的一种共同态度，有学人指出，“将取法对象

由杜甫推及盛唐其他诸家甚至初唐诗，是正德、

嘉靖间复古诗论拓展最直接的表现。与此相联

系，拓展模拟、学习诗风的范围也成了题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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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义”[21](253)。进一步来看，取法范围的扩大

还不止于此，“从诗学系统选择来看，六朝、初

唐、中唐甚至晚唐时代的诗风，嘉靖前期都曾有

人提倡”[21](256)。甚至更早一点，何景明鉴于李

梦阳之失，就有“富于材积，领会神情”[22](575)

的主张，这“富于材积”，强调的就是不主一家，

多方借鉴。 
扩大取径的主张或与个人的天分、学养有

关，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探

索和反思而得出。王世贞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

最初觉得“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的主张过

于偏狭，继而因下笔时有“驱斥为难”的烦恼，

方才意识到李梦阳主张的可贵，但在大量实践中

又发现“若模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

痕迹宛露，非断轮手”，故而才有多方取益、融

会贯通的呼吁。因此，隔绝语境，单纯就理论本

身做价值评判多少有些遮蔽，更重要的仍是需考

量它们的问题意识与实际成效。 
就此来看，谢榛等人广受赞誉的主张，取径

的扩大确是矫正偏狭之弊的“良药”，“它在一

定程度上拓展了诗歌领域师法于古的渠道，增强

了复古话语的多样化，也为此阶段文坛格局的变

通开辟了一条途径”[16](313)。但这种理论层面的

完善，未必意味着实践层面的成功。譬如有学人

指出： 
主张习学古作的神气精魂而不拘字句的形

似，自然是合理的，无可非议……但关键的问

题是，将这一原则性的宗旨落实到具体创作之

中，就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如何才算真

正能“摄精夺髓”、“提魂摄魄”，可能会招致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异议。在李、王等人看起

来，谢榛的拟古之作就因为刻意强调合诸家之

长，摄取神气精魂，未免无“法”可依，变得

“绝不成语”。[16](344) 

理论主张看似圆融，但置入实践环节，却

让人无从下手，类似困扰无疑是真实存在的。

这看似是操作问题，实则也是理论问题，清人

的意见或能给我们一些提示。姚鼐云指出，“须

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

自能镕铸古人，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先

求脱化，必全无成就”[5](971)。他虽提议要转益多

师，但在操作环节，需要“专摹拟一家，已得似

后再易一家”，即每一阶段，只针对某一对象深

入学习，通过一个接一个地细心模仿，最终实现

融会贯通。谢榛所谓“历观十四家”熟读玩味之

举显然是他所反对的，没有具体的、个别的学习

作为基础，盲目寻求“脱化”，必然一事无成。 
前已提及，之所以要有“第一义”之标举，

在初学者层面实属无奈，不如此便难以措手。谢

榛等人的主张看似通脱，但对于初学者来说便是

无从下手。某种意义上，起始处，必须有一“必”，

以便入门；待到一定程度，再导之为阔大，如此

方能发展。正如有学人指出的，“如果‘必自迹

求’只能算作常人的摹习水准，那么‘广其资’、

‘参其变’应该说就是克服这一状态的一种应对

之策”[16](188)。不同的阶段，便当有对应的主张，

此间次序不可随意颠倒。谢榛的理想固然完善，

但用在初学者身上只怕并不能奏效，要么“驱斥

为难”，要么变成随意拼凑的四不像。职是之故，

我们在考察理论命题时，不能过于平面化和单一

化，接受对象的层次与实践环节的变形等因素都

需要充分考量。 

 

三、立场与效果 

 
七子派鉴于“第一义”引发的“排他性”之

弊，提出了扩大取径的思路，但由于忽略了接受

层面的实际情况，使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既有

研究同样对其意义评价不高，但思路却与前文的

分析迥异。在不少学人看来，扩大取径“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当是基于某种策略性的需要……不

过是宗尚的重心从一类目标移向另一类目标而

已，更多是反映在习学的具体对象及方式上的一

种调整，并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于复古壁垒的突

围”[16](313)。质言之，如果不突破复古派的理论

框架，任何调整都无法真正应对当日的问题，他

们欣赏的是对七子派的彻底反动和推倒重来，唐

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的主张之所以得到大肆表彰

也与之相关。这一思路或有其合理成分，但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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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遮蔽与曲解。 
七子派与其反对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或在于

对“法”的认识不同，与此相关引出了文学创作

中的三个重要命题，即古与今、时与法、因与革，

七子派之失正在于未能合理认识和处理上述三

者的关系以致流弊无穷，有学者即指出“一种文

学样式，理应依循于一定的创作规范，但是，体

裁格法毕竟是表现内容的手段，内容才是首要

的。拟古派之偏颇，不在于重视古法，而是胶柱

于古法，即无视世运迁流、风雅代变的事实”。

与此相关联，“如何处理‘时’与‘法’的关系

便成了区别复古派与晚明主张抒张自我性情的

革新派文人的重要标志”[23](94−95)。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革新派，虽表彰“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最终也不能完全弃“法”不顾，务实的做法是

纠正前人胶柱于古法的缺失，寻求灵活法度的

可能，特别是不能遮蔽了一己个性。有学人论

及袁宏道的主张时指出，“法度并非固定而刻

板，而是具有极大的弹性……诗人应当在法度

之中找到个体自由，而非被其窒塞了一己精神之

表达”[12](159)。 
公安派的思路显然要更为通脱、合理，但正

如我们在文中一再强调的，理论的“完善”并不

能等同于效果的“完美”。第一，法度与个性的

平衡始终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七子派固然

有拘泥法度而抹杀个性的弊病，公安派也不无逾

越法度的行为并饱受后人的抨击。第二，圆融的

论调总不免有“蹈空”之嫌，很难落实到操作层

面。对于后学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理

论的多重内涵及高妙理想，便于上手的门道才是

他们的迫切所需。于是我们便看到了陈际泰所提

到的情况：“效吾二三兄弟者，去其始造之意，

已若立乎定、哀之间，以望隐、桓，僻违而无类，

幽隐而无说。”陈氏提倡豫章之文是为了让世人

就此去体悟“圣贤之规旨与秦、汉以逮成、弘之

义类”[24](458)，而后学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番苦心，

仅仅将模拟的对象由七子之文转变为豫章之文

而已。如此一来，七子派因尊奉“第一义”而产

生的弊端再度出现，只不过具体的典范由秦汉文

变成了唐宋文乃至豫章文而已。至于袁宏道的效

仿者们，“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

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13](462)。

此处反映的自然是理论传播过程中的流弊，但也

明白告诉我们，后学限于学力等因素，并不能很

好地领会理论的精神内涵，他们往往“便宜行

事”，旨在寻找一个便于操作的抓手。因此对于

他们来说，越明确、越机械，则越是便利，至于

灵活云云，反倒成了玄虚之论。公安派论诗提倡

“时”与“创”，但此论无法真正回答有关诗歌

创作的核心问题。纵心纵口、独抒性灵之文或许

是佳作，但若以为如此便找到了诗歌创作的不二

法门，则显然是妄论。正如邵晓林所说的“这种

写诗的方式使诗呈现非诗的情态，诗歌的诗意被

破坏，人文意义也不能得到保证。诗歌失去超越

时空进入共享的可能，而有流为一时一刻一人之

快的‘张打油’的危险”[19]。再如唐宋派，熊礼

汇认为在如何创造新文风问题上他们有两点明

显高于秦汉派：一是前者继承的是整个文学传

统，后者则连“半截子散文艺术传统也没有很好

继承下来”。二是前者重在继承古代散文艺术精

神，后者则是临帖般的模仿；前者强调由“约以

法度到超越法度”，后者则拘泥于法度
⑦
。从“约

以法度到超越法度”确属应该，但如何超越？从

倡导者的理念到追随者的实践，尚有一莫大距离

或障碍，即如何执行，方法或手段为何。“悟”

之提倡美则美矣，但不免玄虚，就后学来说，他

们需要的是种种切实的规则和步骤。以此，反七

子派诸家虽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但除了一腔热情

及高调言说外，却未能从根本上实现问题的解

决。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有关诗文创作的探

讨有两种模式：一种如七子派那般，对学习何

种对象以及如何学习有具体明确的种种规定；

另一种如公安派那般，仅有一些根本性的规定，

且强调的是自我和自主，反对拘泥于种种格套

之中。换句话说，前者强调操作性，重视细节；

后者强调灵活性，突出根本。学人在这两种倾

向间明显倾向后者，但这种判断似乎不够客观。

七子派的主张虽极易招致拘泥于形式或表面之

失，并引发种种问题，但到底方便后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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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的追求虽有助于尽情释放和展现人的天

性，但也容易遭致所谓“轻薄”“矜诞”等缺失，

特别是后学，受此等精神感召，容易沦落至“今

人议七子后，动称性情诗，问渠性是何物，罔所

措矣”[25](128)。至承袭竟陵派者，甚而“以空疏

为清，以枯涩为厚，以率尔不成语者为有性情，

而诗人沉著含蓄、直朴澹老之致以亡”[26](554)。

笔者在考察秦汉文与唐宋文之争时发现存在一

个悖论，即视角太过细致，必然凸显差异，受门

户之见的影响极易偏激并成流弊，至若矫正之法

无过于忽略末节，强调大本，但所谓根本之法太

过空浮，如何呈现仍需落实到细节，无论是“根

本”还是“达末”皆属为难。可以这么说，偏于

“悟”之一面，容易导致无所措手；落实到具体

的体制规范，又会滋生僵化因袭之弊，这不仅是

七子派的困惑，更是历来学人的一贯难题。即便

如禅宗，为免文字障碍，强调明心见性、不立文

字，但为了传承的需要，仍不免留下了诸多语录，

也确实造成了迷障。或许桐城派给我们提供了一

个相对理想的答案，陈平原在论及姚鼐的《古文

辞类纂》时指出： 
注重“法”，则强调可操作性，适合于教学；

注重“变”，则神龙见首不见尾，更适合于独自

远行。相对来说，桐城教学有方，强调“法”的

时候多，对“变”考虑得较少。这既使得桐城文

派迅速扩张，声名远扬，也因其文章规矩太多，

个人才情发挥不够，因而备受责难。带进“教学”

这一角度，当更容易明白姚鼐及桐城文章的利弊

得失。[27](225−226) 
我们都知道古人极为关注诗文如何写作这

一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要宣扬一种理

念，更要提示必要的尺度、准绳、方法和步骤，

以期金针度人，某种意义上也是重视在“教学”，

或者说，他们的理论表达方式及诉求都指向了

“教学”。有论者指出： 
古代诗话、文话除了辑佚诗文、记录诗事外，

还有很多诗文理论的谈论，这些谈论往往源于创

作实践，用于指导诗文书写。显然这些谈诗论文

的话语主要源于书写的需要，时人对诗文如何书

写的关注也源于现实生活的需求。[28] 

七子派的思考方式及观念主张显然与这种

倾向更为契合，但可惜的是，既有研究不免“偏

离了七子派及诸诗文流派如何快速、高效提升

书写水准的‘焦虑’以及从实践层对相关问题

的思考和探索”[28]。当选择了一定的立场，采

用了一定的方式，某种意义上也就需要承受可

能得缺陷。任何的表述方式都难以完美，因此

我们在审查相关现象时，便不应只顾苛责存在

的问题，更该关注的当是它在“特色”一面贯

彻落实的效果。 
综上，“第一义”与中晚明诗学确实存在无

可争议的密切关联，因“第一义”的推行而产生

流弊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对此话题的审视不

可过于拘泥，即仅仅考量创作成效一端。说到底，

“第一义”学说在文学领域的敷衍和践行，始终

是基于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实际境况的，它既具现

实性，也具灵活性，但从理论表述到实际操作，

由于个性理解的差异，言说方式的限制，以及接

受过程的迟滞，总是难以完全对应，故而我们应

从整体上有所把握，那么就当对此中甘苦有所理

解，七子派的难得与难能便不会一味抹杀。否则，

孤立地就任一方面考察、立论，虽不无发现，到

底是片面的，甚至是偏颇的。 

 

注释： 

 

① 个中情形学人已有细致梳理，具体可参考雷恩海《〈沧

浪诗话〉与金元明诗学》(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朴英

顺《严羽〈沧浪诗话〉及其影响研究》(复旦大学 2000

年博士论文)等。 

②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乃以笼统说法，廖可斌即指

出，“对于学古应取法的榜样，前七子的看法基本一致，

即古诗以汉魏为师，旁及六朝；近体诗以盛唐为诗，旁

及初唐，中唐特别是宋元以下则不足法”(见氏著《明代

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127 页)。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为相关创作活动指定了特定的典

范，总体思路仍沿袭了“第一义”学说的要求。 

③ 笔者曾就此做过专门探讨，详参拙著《明末学风与诗

学》，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80−196 页。 

④ 公安派与七子派的分歧自然不仅在于文学层面，思想文

化因素或许更具重要影响，但这方面的话题学人多有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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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无须赘述，倒是文学层面的观照较为稀少，本就应

当有所突出。更重要的是彼时思想与文学命题系出于彼

此夹杂状态，但学人往往只看重思想层面的突出影响，

倒是对文学“思考”采取了不免忽视的态度。需知他们

首先是文人，身处历史传统与现实处境中，有特定的命

题要回应，思想观念需施加在文学命题上方能产生影

响。这些都要求我们对“文学”层面有专门关注，由此

也能了解到他们的另一面。 

⑤ 或有人认为，较之七子派，公安派的思想主张亦是一种

颠覆，但这一立场并不影响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强调

的只是不同理论主张有其特定生成语境，故而不可在

“真空”状态下仅凭只言片语进行比较。 

⑥ 余来明指出“公安派以抒写性灵为创作的内在机制，甚

至不惜以牺牲诗歌技巧的锻炼为代价。如此作法，也遭

到后世论者的批评，如钱基博认为公安派‘惟恃聪明，

其尤甚者，轻薄以为风趣，矜诞以为吊诡’，确为公安

派弊病之一”。见氏著《明代复古的众声与别调》，中华

书局 2020 年版，第 267−268 页。 

⑦ 熊氏的结论实与其对“传统”和“法度”的具体界定相

关，详情参考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武汉大学出

版社 2003 年版，第 300−3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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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 ways of pursuing "the First Meaning" and 

 their gains and losses in the poetic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WANG Xun 
 

 (School of Literatur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First Meaning" has a close and complex connection with the poetic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nd in the past, scholars have often regarded this a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source of the imitation and endless malpractice of Seven-Scholar School, which has been criticized 
repeatedly. But in terms of literary creation, adhering to "the First Meaning", especially following the 
teachings of the ancients, is not only a helpless act, but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In terms of the pattern of 
the literary world at that time, this was the response of literati in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it was synchronized with changes in trend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mode theory of poetry 
and prose creation, there are either specific and clear regulations on what objects to learn and how to learn 
like the Seven-Scholar School, or only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with focus on self and autonomy like the 
Public Security School. The former is not only convenient for later learning, but also prone to abuses, while 
the latter is widely praised for its fluency and flexibility, but also prone to shortcomings such as "frivolity" 
and "extravagance". Each ha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how to 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for literati throughout history. The key may lie in clarifying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and their inevitable effects. 
Key Words: The First Meaning;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Poetics; imitation; situation;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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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style moral modernization: 
The orderly integr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norms 

 
SHU Gaolei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contains profound and rigorous moral logic, manifested in order 
adjustment between freedom consciousness and public norms (double variation), the process of which is 
integrated and continual, gradually evolving from "awakening consciousness-constructing norms" to 
"respecting consciousness-advocating norm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hinese style moral modernization had first awakened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knowledge of the subjects of 
the people to get rid of their political attachment to traditional norms and moral loyalty. The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 moral system was set up, some standardized principles of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were adhered to, and a sense of good deeds for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was cultivated.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oral space was rectified, a public standard system was constructed,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rder was shaped, and mutual progress between value reflec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was promoted. And with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oral governance pattern 
in the new era, respecting consciousness and advocating norms have become a new trend of ethical 
civilization for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Key Words: Chinese style moral modern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norms; orderly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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